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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市教育局关于举办2018年三明市

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育局，局属学校（单位）：

为了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中小学开展书法教育的意见》和《中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及《三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实施方案》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书法教育的普及推广，强化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我市中小学书法教师专业水平，我局定于7月至8月举办2018年三明市中小学书法教师培训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组织

主办：三明市教育局；

承办：三明学院书法研究所、梅列区实验小学。

二、参加对象

全市中小学校专、兼职书法教师或书法爱好者（具体名额分配情况见附件1）。

三、地点和时间

1.培训地点：三明学院三元校区博识楼109。
2.培训时间：

第一阶段：基础教学     五天（7月9日—14日）；

第二阶段：在岗研修     一个月；

第三阶段：创作提升     五天（8月26—31日）。

    3.报到地点：三明学院三元校区；

    4.住宿地点：三明南方大酒店报到（地址：三明市三元区沙洲路27号，电话：0598-8389888）。

四、培训内容

篆、隶、楷、行、草专题讲座及临摹，教学示范、名家点评、创作指导等。

五、培训管理

培训期间具体由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负责教学组织、教学管理与协调工作，配备班主任全程跟班，随堂负责班级管理、服务及活动组织，安排食宿等后勤工作。

六、其他事项

1.培训人员差旅费、食宿费按规定回原单位报销。

2.三明学院为学员提供画毡、墨汁、墨碟、练习纸等；毛笔、碑帖等由参训学员自带，同时报到时带临摹或创作作品1-2幅。

3.请各县（市、区）教育局、局属学校（单位）于7月1日前，将参训人员回执单（附件2）报送至三明学院，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13666965668，电子邮箱:smu011@126.com。
附件：1.培训名额分配表

2.培训人员信息报送表

                              三明市教育局

                               2018年6月  日

附件1

培训名额分配表

	单位
	名额
	备注

	
	小学
	中学（含职业学校）
	

	梅列区
	7
	3
	

	三元区
	7
	3
	

	永安市
	9
	5
	

	明溪县
	6
	4
	

	清流县
	6
	4
	

	宁化县
	9
	5
	

	建宁县
	6
	4
	

	泰宁县
	6
	4
	

	将乐县
	6
	4
	

	沙  县
	7
	4
	

	尤溪县
	9
	5
	

	大田县
	10
	5
	

	局属学校

（单位）
	三明农校、工贸学校、三明职专、三明一中、三明二中、三明九中、列东中学、市特校各1名；市实小、学院附小各2名；

	合计
	150


附件2

培训人员信息报送表

       县（市、区）/局属学校（单位）
	姓名
	性别
	所在单位
	职称（或职务）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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